
重庆市潼南区科学技术局行政规范性文件

重庆市潼南区科学技术局发布

— 1—

重庆市潼南区科学技术局
重庆市潼南区财政局

关于印发《潼南区高新技术企业奖励实施细则》
的通知

潼科局〔2022〕18 号

各有关单位：

《潼南区高新技术企业奖励实施细则》已经区科技局和区财

政局研究同意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执行。

重庆市潼南区科学技术局 重庆市潼南区财政局

2022 年 4 月 13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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潼南区高新技术企业奖励实施细则

第一条 根据《中共重庆市潼南区委关于加快推动科技创新

支撑引领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》（潼南委发〔2021〕10 号）和

《潼南区财政金融支持科技创新若干政策措施》（潼南府办发

〔2021〕40 号）精神，为进一步加强高新技术企业培育工作，

加快推进科技型企业成长为高新技术企业，特制定本实施细则。

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高新技术企业是指在《国家重点支持的

高新技术领域》内，持续进行研究开发与技术成果转化，形成企

业核心自主知识产权，并以此为基础开展经营活动，在中国境内

（不包括港、澳、台地区）注册的居民企业。

第三条 区科学技术局（以下简称“区科技局”）利用区财政

设立科技发展专项资金，支持高新技术企业发展壮大。

第四条 本办法适用企业的基本条件为注册在潼南，税收缴

纳在潼南，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企业。

第五条 奖励标准：

高新技术企业奖励分为入库奖励和认定奖励，奖励标准为：

新申报认定 30 万元/家、复审 10 万元/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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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入库奖励。区科技局建立高新技术企业后备库，由各

行业主管部门推荐和企业自主申报入库，并按照高新技术企业认

定条件和标准提交申报材料，经专家评审取得入库资格后，给予

5 万元/家的奖励。

（二）认定奖励。对首次通过认定，并按时完成年报填报的

高新技术企业，从认定当年的下一年度起，分三年给予 10 万元 、

10 万元、5 万元的奖励；对复审通过认定，并按时完成年报填报

的高新技术企业，于认定当年的下一年度给予 5 万元的奖励。

第六条 办理程序：

（一）通知。区科技局每年发布一次高新技术企业入库申报

通知，明确申报时限、申报要求等内容。

（二）申报。各企业按照通知要求和高新技术企业认定条件

提交申报资料。

（三）评审。区科技局组织专家对申报材料进行评审，确定

拟入库对象。

（四）公示。区科技局将审定的拟入库对象通过门户网站向

社会公示，公示期为 7 个工作日。

（五）拨款。经公示无异议或异议不成立的，由区科技局拨

付奖励资金。

通过认定的高新技术企业无需提交申报材料，由区科技局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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同区财政局按照认定文件拨付认定奖励。

第七条 对在高新技术企业入库及申报认定中存在不端与

失信行为的，追缴收回已拨付的财政奖励资金，同时根据相关规

定进行处理。涉嫌违纪违法的，依法追究相应的纪律和法律责任。

第八条 本办法自 2022 年 4 月 13 日起施行。


